	 7.2.12 关于加强锚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锚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海通航[2010]65号
 
各直属海事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事局：
近年来，随着航运经济的不断发展，港口码头建设速度相应加快，船舶对锚地的需求越来越大，锚地不足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为保障船舶安全锚泊，规范锚地设置及船舶锚泊秩序，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交通部直属海事系统各级海事机构主要职责分工的暂行规定（业务部分）》（海人教〔2001〕562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加强锚地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 认真做好锚地的选划工作
设置锚地是保证港口安全生产和船舶安全航行的重要条件；锚地的设置是否适宜，以及是否满足港口生产和船舶航行安全的需要，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锚地的选划应尽可能满足港口生产和船舶避风、候潮、应急的需要，并确保水域内没有影响锚泊船舶安全的障碍物。锚地的设置必须符合水上交通安全的要求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通航安全评估；港内锚地的设置还必须符合港口总体规划的要求。设置港外锚地还应征求渔业部门、海洋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意见。锚地的面积设定要参考《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或《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关于锚地设置的要求及相关规定，但对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以及专门用于避风的锚地面积设定要增大富余量；对具有避风功能的非专用避风锚地面积的设置也要增大富余量。锚地区域、用途和范围调整变动的须重新进行通航安全评估，并按照有关规定报海事部门批准后公布。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可根据港口经营单位或港口管理部门的申请划定锚地，也可根据水上交通安全的需要主动划定。主动划定的锚地必须用于公共交通服务，在海事航测部门扫测后由相关海事局对外公布。针对部分港口锚地紧张的状况，各相关海事局应尽快采取措施，督促相关单位或部门选择合适的锚地水域，积极划定新的锚地，以满足船舶安全锚泊的需求。如果锚地不能满足要求，要适当控制船舶进出港的数量。
二、加强对锚地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局要切实做好对锚地的监督管理工作，维护好锚泊船舶秩序。一是充分利用VTS、AIS等监控手段对锚泊船舶实施动态监控，及时发现船舶走锚等险情，避免碰撞事故发生。二是加大对锚地水域的巡航力度，及时制止处理违法违章锚泊行为和违反防污染管理规定的排放行为。三是及时收集锚泊船舶违反规定的各项证据，认真检查，积极处理，确保良好的锚泊秩序和锚泊环境。四是加强锚地船舶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锚泊船舶动向和意图，保证船舶有序进出锚地。五是要及时发现非法锚泊船舶，禁止船舶在非锚地锚泊；船舶遇有特殊情况必须在锚地外抛锚时，应经过海事部门批准并发布航行警告。
三、进一步做好锚泊船舶的服务保障工作
各局要充分利用海岸电台、VTS、AIS、手机短信平台等设施、设备，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及安全信息，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督促锚泊船舶特别是长期停航锚泊船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督促船舶加强锚泊期间的安全值班，合理部署应急力量，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四、认真做好锚地的清查工作
各局要认真开展对辖区内锚地的梳理工作，进一步核定锚地位置，对因未扫测而存在安全隐患的要限期进行扫测，对发现障碍物的要及时发布航行警告并限期清除，确保船舶安全锚泊。对经常发生事故，或明显存在通航安全隐患，或港口间锚地设置存在冲突的，应重新进行通航安全评估；如安全隐患无法得到解决，应进行调整。
根据相关规定，所有锚地都必须经海事部门对外公布；港外锚地必须报部海事局审批。如发现有锚地未经海事部门审批对外公布的，应限期补办各种手续。
请各局于2010年3月31日以前，将辖区内港外锚地的有关情况按照附表（见附件）要求汇总后报送部海事局通航处（同时电子版发送部局内网马中和邮箱）。各局辖区内港内锚地的情况也应按照附表要求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情况由各局自行掌握。
           联系人：马中和联系电话：010－65292252
           附件：港外锚地统计表（略）
                                              二○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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